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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13 年國際噪音年會」 
 
摘 要 

國際噪音年會(INTER-NOISE)為世界主要國家共同參與之噪音盛會，各國產、官、

學界專家學者，分別就有關噪音及振動之法規及管制等項目與層面，進行論文發表及討

論，本（2013）年度國際噪音年會為第 42 屆，其國際大會和噪音控制工程會議於奧地

利因斯布魯克舉行，共有來自世界各國之代表，超過 700 篇論文於此年會發表，此次大

會由國際噪音控制工程學會（I-INCE）主辦，本屆大會的主題是生活品質的噪音控制

(Noise Control for Quality of Life)。 

本次會議辦理噪音與振動各相關領域之論文發表及專業意見交流討論，論文內容呈

現多元的領域，今年技術論文主題為噪音和振動控制相關領域，廣泛的主題是重視生活

品質和噪音管制，本次我國出席會議同時亦發表「台灣直昇機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及等

噪音線修正方法」（Correction Methods for Aircraft Noise Control Zone and Noise Contours 

Planning at Helipor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讓世界各國了解我國噪音管制之

現況，並藉此提高我國的能見度及國際參與度。 

此外，本次會議並蒐集德國、韓國、澳洲及歐盟委員，針對心理聲學、聲品質、聲

景觀和環境噪音（Psychoacoustics, Sound Quality, Sou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Noise）、

德國噪音政策（German Noise Policy）、韓國公寓噪音現況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建議方案

（Current state of apartment noi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cheme to resolve 

the noise in Korea）、澳洲社區噪音管理與防制、歐盟委員會噪音繪圖及行動計畫後之歐

盟噪音政策（The EU noise policy after the second round of noise maps and action plans）等

相關論文，可作為我國未來擬訂噪音相關法規及管制策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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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近年來我國積極研修相關噪音管制法規，擴大噪音管制範圍，並積極了解世界各國

有關噪音相關管制措施、法規及管制現況，俾與世界各先進國家接軌，引進先進噪音管

制技術及法規，以達成維護居家環境安寧之目的。 

國際噪音年會為世界主要國家均踴躍參加之噪音盛會，各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

分別就有關噪音及振動之法規及管制等項目與層面，進行論文發表及討論；本（2013）

年度噪音國際年會於奧地利因斯布魯克舉行，共有來自世界各國代表，超過 700 篇論文

於此年會發表。 

為提高我國的能見度及國際參與度，我國於本次會議中，透過發表專文「臺灣直昇

機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及等噪音線修正方法」(Correction Methods for Aircraft Noise 

Control Zone and Noise Contours Planning at Helipor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讓世界各國了解我國噪音管制之現況，而此次發表之專文主題係為解決民眾對直昇機噪

音感受性問題，與本次大會之主軸「重視生活品質和噪音管制」相近，故相關研究之內

容及成果引起與會者諸多迴響。 

此外，經由本次會議蒐集各國相關噪音管制經驗，包含德國噪音政策、韓國公寓噪

音現況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建議方案、社區噪音管理與防制、噪音繪圖及行動計畫後之

歐盟噪音政策及心理聲學、聲品質、聲景觀和環境噪音等相關論文發表，可作為我國未

來擬訂噪音相關法規及管制策略之參考，並有效解決噪音陳情問題，維護環境安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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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 動 內 容 

102 年 9 月 14 日 
啟程、搭機及抵達會議地點奧地

利因斯布魯克 
臺北至奧地利因斯布魯克

102 年 9 月 15 日 參加「2013 年國際噪音年會」 奧地利因斯布魯克 

102 年 9 月 16 日 參加「2013 年國際噪音年會」 奧地利因斯布魯克 

102 年 9 月 17 日 發 表 專 題 報 告 「 Correction 

Methods for Aircraft Noise 

Control Zone and Noise 

Contours Planning at Helipor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奧地利因斯布魯克 

102 年 9 月 18 日 參加「2013 年國際噪音年會」 奧地利因斯布魯克 

102 年 9 月 19 日 返程，由奧地利因斯布魯克返回

臺北 
返程、搭機 

102 年 9 月 20 日 抵達臺北 返程抵達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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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國際噪音年會大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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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會議主題及內容介紹 

本次會議辦理噪音與振動各相關領域之論文發表及專業意見交流討論，論文內容呈

現多元的領域，相當廣泛，今年技術論文主題為噪音和振動控制相關領域，廣泛的主題

是重視生活品質和噪音管制，技術講座(Technical Program)包括 Marion Burgess(Research 

Officer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Canberra, Australia)的社區噪音管理和控制、Otto von Estorff(Technische Universität 

Hamburg-Harburg)數值預報噪音源：事實、恐懼、未來。主題講座(Keynote Lecture)包括

Foort de Roo 新的歐盟和 UN / ECE 車輛噪音排放限值及測量方法、Takeshi Kurita 減少新

幹線列車外部噪音、Wolfgang Probst 一個更好的環境 - 科學和政治方面的聲音和噪音

的預測、Klaus Genuit 需要跨學科的行動 - 心理聲學、音質、音景和環境噪音、Kerstin 

Persson Waye 是否有可能在醫院實現健康良好的環境呢？Marco Paviotti 噪音地圖和行

動計劃後的第二輪歐盟噪音政策，會議型式以研討主題分區方式辦理論文發表及討論，

會議大致分類包括：低噪音路面、低噪音輪胎、輪胎和路面噪音的建模與模擬、輪胎和

路面噪音的測量方法、道路車輛外部和內部噪音、從混合動力和電動公路車輛噪音、道

路交通噪音、鐵路噪音、鐵路引起的振動和振動引起的空氣噪音、飛機噪音模式、飛機

噪音的測量和計算的不確定性、飛機噪音的影響、飛機噪音的管理和緩解措施、建築聲

學/建築聲學、房間聲學、教育設施/教室聲學的聲學、在建成區的聲音傳播、噪音地圖

和行動計劃、數值模擬技術、主動噪音和振動控制、信號處理和分析、噪音和振動控制

材料、機械噪音、再生能源技術的噪音、水下噪音、社區噪音、交通噪音在不同尺度的

環境健康影響評估、社區噪音影響評估的替代指標、噪音和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心理效

應，認知效果和心理健康、對睡眠心血管疾病效應、醫療保健聲學、噪音政策和經濟評

估中噪音影響、心理聲學環境和移動噪音源、機械噪音應用心理聲學、風扇噪音、管道

和消音器氣動聲學、職業噪音暴露和聽力保護各領域專頁論文。（會議議程如附件一） 

為有效管制噪音問題，本署近年來積極研修相關噪音管制法規，擴大噪音管制範

圍，並研析了解世界各國有關噪音相關管制措施、法規及管制現況，俾與世界各先進國

家接軌，同時引進先進噪音管制技術及法規，以達成維護環境安寧之目的。爰此，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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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國的能見度及國際參與度，我國於本次會議中，透過發表專文「臺灣直昇機航空噪

音防制區劃定及等噪音線修正方法」(Correction Methods for Aircraft Noise Control Zone 

and Noise Contours Planning at Helipor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讓世界各國了

解我國噪音管制之現況（論文資料如附件二）。而我國此次發表之專文主題係為解決民

眾對直昇機噪音感受性問題，與本次大會之主軸「重視生活品質和噪音管制」相近，故

相關研究之內容及成果引起與會者諸多迴響；囿於國際間現有航空噪音模式仍無法達到

真實模擬直昇機飛航狀況的程度，直昇機在起降及空中飛行時，因當時氣象、速度、高

度及推力等，致實際進離場航線與標準操作程序有些許不同，在空中的些微差異傳到地

面可能相差數公里，另直昇機低頻的特性使噪音分布狀況亦產生極大差異，故為有效解

決直昇機噪音與民眾實際感受落差問題，透過執行直昇機航空噪音實際量測工作與民眾

感受度驗證程序，完成臺灣直昇機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及等噪音線修正方法，讓國際瞭

解我國多年來對於航空噪音管制之成效，與重視民眾生活環境品質之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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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代表於國際噪音年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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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國際噪音年會中摘述相關議題，包括： 

一、 德國 Klaus Genuit1「跨領域行動之必要性 – 心理聲學、聲品質、聲景觀和

環境噪音(The Need for Transdisciplinary Actions - Psychoacoustics, Sound 

Quality, Sou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Noise)」。 

二、 德國 Christian Fabris2「德國噪音政策(German Noise Policy)」。 

三、 韓國 Youngmin Park3, Kyoungmin Kim4, and Kwangkyu Kang5「韓國公寓噪

音現況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建議方案(Current state of apartment noi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cheme to resolve the noise in Korea)」。 

四、 澳洲 Marion Burgess6「社區噪音管理與防制：成果與挑戰(Community nois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五、 歐盟委員會 Marco Paviotti7, Michael Dodds8, Stylianos Kephalopoulos9, Piotr 

Rapacz10, and Koen de Vos11「第二回合噪音繪圖及行動計畫後之歐盟噪音

政策(The EU noise policy after the second round of noise maps and action 

plans)」。 

以下分別摘述說明上述論文之重點內容： 

一、 德國 Klaus Genuit12「跨領域行動之必要性 – 心理聲學、聲品質、聲景觀

和環境噪音(The Need for Transdisciplinary Actions - Psychoacoustics, Sound 

Quality, Sou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Noise)」 

本文主要說明在環境噪音，儘管各界已做了長期的努力，但仍有許多人生活

                                     
1 klaus.genuit@head-acoustics.de 
2 christian.fabris@uba.de 
3 ympark@kei.re.kr 
4 kmkim@kei.re.kr 
5 kwkang@kei.re.kr 
6 m.burgess@adfa.edu.au 
7 marco.paviotti@ec.europa.eu 
8 michael.dodds@ec.europa.eu 
9 stylianos.kephalopoulos@jrc.ec.europa.eu 
10 piotr.rapacz@ec.europa.eu 
11 koen.de-vos@ec.europa.eu 
12 klaus.genuit@head-acoustics.de 



 11

在環境噪音的煩擾中。很顯然需要全面的重新思考，不同領域必須更密切地合作，

以達到實質而永續的降低噪音煩擾。這不僅只是關於違反噪音限制或遵從規定的

問題。相對於這種簡單的思維，在心理聲學和「聲品質」領域，有不同的心理聲

學及聽覺參數，可用於細膩描述各種聽覺感知。此外，相對較新的領域「聲景觀

（soundscape）」，對於處理近來的環境噪音問題，也有很大的助益。特別考量人

的感知，包括超越物理學和心理聲學的認知觀點、背景環境和相互影響。 

在環境噪音領域，主要重點在於從純然的物理學角度，對聲學狀況進行實際

的量測及描述。反之，社區噪音觀點則試圖從煩擾的角度，將聲曝露與人的噪音

評估產生聯結，但兩者的基本概念仍然模糊不清，此研究試圖將這兩個名詞做更

精確地區別。 

聲景觀之瞭解與定義(即人們在環境中感知、體驗和理解的聲環境)已經廣泛

建立。聲環境被理解為現場所有聲源經物理環境改變後的聲音。這些定義將被納

入第一項有關聲景觀的國際標準。聲景觀產生自聲源(如道路交通、鳥鳴、人聲、

腳步聲…等)及其時空分佈。需要考量之背景包括人與活動及地點之時空相互關

係。此一定義明顯超出單純的聲學刺激範圍。此外，聲景觀概念分別對待聲景觀

之反應及結果。人們對聲環境及背景的反應包括可能改變聲環境背景的短期反

應、情緒及行為，而聲環境結果則是聲過程所產生之長期整體後果，包括態度(信

念、判斷和習慣)。可能影響聲環境反應的因素包括情緒狀態、因應狀況之心理及

生理資源、控制個人噪音曝露之感知能力、時間及照明狀況、個人活動和他人的

活動。 

心理聲學提供有關特定「單向」感知(響度、尖銳度、粗糙度或波動強度)之

聲刺激與聽覺感知之間關係的知識。聲品質必須被理解為一種有關感知愉悅性(聲

特徵)及聲適宜性(產物)之多元現象。 

社區噪音(亦稱為環境噪音、住宅噪音或居家噪音)之定義為工業廠區以外之

所有聲源所產生之噪音。社區噪音的主要來源包括公路、鐵路及空中交通、產業、

施工、公共工程、和鄰里街坊(包括室內噪音源，如通風系統、辦公設備、家電用

品和鄰居)。 

環境噪音之一般意涵為交通及產業活動所產生之無益或惱人的戶外噪音，環

境噪音可被理解為對聲景觀之負面影響的一部分。改善聲景觀之聲品質方法包括

消減環境噪音、刻意增加愉悅聲、創造適當的背景環境、和調適聲景觀。心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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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詳細考量人類聽覺之信號分析，為聲品質帶來更全面的瞭解。 

本文提及飛機噪音與結果煩擾度，探討可感知噪音事件之煩擾度，這項實驗

著重於人類認知刺激整合，探索單一事件對超越聲壓位準指標之整體判斷的意

義。可感知單飛事件(飛越上空)的頻繁度會增加噪音煩擾度。關於聲學特性與人

類反應之間關係的心理聲學知識，可能有助於精準描述噪音曝露之心理聲學特

性。然而，即使最精確的(心理)物理描述，仍無法完全預測人類對環境噪音反應

之多樣性。可靠預測「真實」的環境刺激反應，需要有關背景環境、期待、行動、

甚至陸景觀方面的知識。單單對噪音做物理描述，不足以掌握有關噪音感知之所

有現象。 

 

二、 德國 Christian Fabris13「德國噪音政策(German Noise Policy)」 

本文主要說明德國的噪音防制原則及主要噪音政策工具，亦介紹德國獎勵優

良安靜產品系列的「藍色天使」(Blue Angel)環保標章，文中介紹一個將這些工具

落實於歐盟及德國聯邦州相關立法的的簡單模式。德國有關噪音的法規包括多項

法律、條例及其他有關各種噪音源的規定。噪音排放一般是由歐盟立法管轄，譬

如 所 謂 的 「 戶 外 噪 音 指 令 」 (Outdoor Directive) 和 「 耗 能 產 品 指 令 」

(Energy-using-Products Directive)。其他法令對噪音源所產生之噪音曝露也有限制

規定。另一個實例是將歐盟的「環境噪音指令」(Environmental Noise Directive)落

實於德國噪音政策的執行方案。這些方案包含考量公眾關切擬訂適當噪音消減計

畫的原則。德國最惱人的噪音源即交通噪音，因此，交通路線規劃均由個別噪音

源之相關法律及條例予以規範。大多數固定噪音源之噪音曝露，均由一項國家級

法令予以規範，即「噪音消減技術指引」。此外，德國還制定多項與噪音標準有關

的政府經濟發展計畫。 

在法律架構方面，德國保護民眾免於環境曝露的法令一般都遵循「污染者付

費原則」，德國主要的噪音污染者為交通、產業、鄰居和動力機具，德國立法基礎

為在技術上可行之噪音消減措施，至於採取何種措施，則相當程度取決於噪音消

減的程度或應消減程度。歐盟立法通常透過一系列歐盟指令，為歐盟會員國提供

一套法律框架。歐盟規範(European Regulation)則不需要國家實施，其本身便具有

                                     
13 christian.fabris@ub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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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約束力。國家立法制定有關噪音排放(根據歐盟指令)、噪音曝露、土地利用規

劃或經濟誘因的規定，也可能為限制使用時段規定提供一個管制框架。地方立法

遵循國家法律制定，經常規範一般民眾的行為，並制定有關個人製造噪音的限制，

尤其動力機具之操作時間，也由地方立法規定。由於噪音消減通常屬於地方層級

的工作，因此，地方政府有義務因地制宜執行聯邦法律，並決定是否有必要實施

進一步措施。 

環境噪音指令規範的是環境噪音的評估和管理。該指令的整體概念是，以嶄

新的觀點，提出一種噪音政策新方法，新方法的特色就是考量民眾關切的事項，

和創造所有公民積極參與指令過程的可能性。第一個步驟是評估噪音曝露的狀

況，針對每個擁有主要交通路線(公路、鐵路、機場)的地區和大都會區，必須繪製

策略噪音地圖，一旦發現任何地區的噪音曝露值超標，便必須啟動噪音行動計畫，

即第二步驟。德國自從 2007 年開始執行第一回合噪音地圖製圖期以來，已執行過

許多民眾參與率很高的地方噪音消減計畫，第二回合製圖期於 2012 年結束。 

在噪音源頭執行技術性噪音消減，是最高指導原則。基於國際標準和德國所

參與簽署之全球噪音政策，德國必須遵從某些指導性噪音排放管制規範。這些指

導性規範經常僅提出技術可行性措施之最低要求。因此，德國的自創規範非常少。

下表顯示德國現行的主要噪音排放管制規範。 

德國噪音排放管制規範一覽表 
噪音類型 噪音源 效力 規範(行動) 
空中交通 飛機 國際 ICAO, Annex 16, Vol. I (限制) [2] 
道路交通 車輛 歐盟 1970/157/EEC (限制) [3] 
 摩托車 歐盟 1997/24/EC (限制) [4] 
 車輪 歐盟 規範(EC) No 661/2009 (限制) [5] 

規範(EC) No 1222/2009 (標示) [6] 
鐵路交通 火車 歐盟 CR TSI 噪音(對傳統鐵軌的限制) [7] 

HS TSI 鐵道車輛(對高速火車的限制) [8] 
產業/運動/休閒 設施 德國 BImSchG (最新噪音消減技術) [9] 
產品 機動機具 歐盟 指令2000/14/EC (標示及限制) [10] 
  德國 32. BImSchV (標示、限制、操作時間) [11]
 能源相關產品 歐盟 指令2009/125/EC (限制) [12] 

指令2010/30/EC (標示) [13] 

雖然就技術層面而言，在噪音傳播過程和受音者實施消減噪音措施的優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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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較低，但在德國法律中，這些措施的實施效果反而比較好。歐盟的一般原則是，

發揮歐洲單一市場的機能，基於這個原則，歐盟會員國通常不得藉由實施更嚴格

的噪音排放限制，而抵觸單一市場機能，就會員國的觀點而言，噪音曝露管制是

國家噪音政策的適當補正。 

空中交通方面，依據「空中交通噪音防制法」 (Air Traffic Noise Act)[14]規定，

機場附近必須劃定噪音防護區，該噪音防護區又應細分為三個防護區，分別為日

間第 1 防護區、日間第 2 防護區和夜間防護區。夜間噪音防護區之劃定，係根據

夜間長期平均噪音量和超過門檻標準次數，個別防護區和不同情境，分別採行不

同的限制值，現有機場與新建或大幅翻新機場之間，和民用與軍用機場之間，所

採行之限制值亦有區別。 
 

空中交通噪音曝露限制(dB) 
機場類別 日間第1防護區 日間第2防護區 夜間防護區 

 LpAeq,day LpAeq,day LpAeq,night n × LpAmax 
既有 民用機場 65 60 55 6 × 72 

 軍用機場 68 63   
新建或大

幅翻修 
民用機場 60 55 50 6 × 68 

 軍用機場 63 58   
 

噪音防護區內之禁建規定如下： 

1.任何噪音防護區內均不得興建醫院、安養院及療養院。 

2.任何日間噪音防護區內均不得設立學校及幼稚園。 

3.日間第 1 噪音防護區和夜間噪音防護區內，不得新建住宅。 

針對日間第 1 防護區內的既有住宅，訂有補償規定，機場營運者支付一定數

額之隔音措施(主要為高效隔音窗和住宅通風設備)。 

在道路交通管制方面，根據「交通噪音防護條例」(Traffic Noise Protection 

Ordinance)，在新建道路或大幅整修道路時，必須符合道路附近特定噪音曝露量的

要求。如果噪音量超出標準，便應實施道路噪音消減措施，「交通路線噪音防護措

施條例」(Traffic Routes Noise Protection Measures Ordinance)規定，如果這些措施

窒礙難行、效果有限或成本高得離譜，便必須在住宅上採取隔音措施。雖然相關

條例並未針對既有道路之噪音曝露做出規定，但聯邦交通部(FMT)已擬定一項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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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聯邦公路附近劃定重新開發區的計畫，到 2010 年為止，這項計畫之噪音成本已

超過 9 億歐元，目前的噪音防制預算約為每年 5,000 萬歐元。 

鐵路交通方面，適用於新建或大幅翻修鐵道的噪音防制規定，與道路交通相

同。鐵路噪音被認定為沒有公路噪音惱人，因此，(身體評估的)噪音位準值，通常

要減掉 5dB。(但基於政治決策，今年起這項扣減值將被廢除。)聯邦交通部每年提

供約 1 億歐元，用於噪音防制措施。 
 

公路及鐵路交通之噪音暴露限制 (日/夜dB) 
區域 防制 防制(公路) 防制(鐡路) 

醫院、學校、安養院 57/47 67/57 70/60 
住宅區 59/49   

村莊及市中心混合區 64/54 69/59 72/62 
商業區 69/59 72/62 75/65 

在規劃階段，即應確立不同(土地利用)區域之間的關係，確定這些關係時，應

維持相當敏感度，因為土地利用區域和可容許的噪音曝露，通常是有連帶關係的。

因此，在規劃階段，即應預期未來之噪音曝露。譬如，噪音區域(產業)與噪音敏感

區域(醫院、住宅)之間，應保持充分的距離。DIN 18005 幾乎對所有規劃主管機關，

都具有法律約束力。這套標準針對指定土地利用區域，提出以下參考值： 

 
指定土地利用區內交通(tr)、產業(in)、商業(bu)及休閒(le)之規劃噪音參考值(dB) 
土地利用 日間 夜間 
 tr, in, bu, le tr in, bu, le 
純住宅、林間小屋、夏季住宅 50 40 35 
露營地、一般住宅區 45 40 
墓地、園地、公園 

55 
55 

特別住宅區、村莊、混合區 60 50 45 
市中心及商業區 65 55 50 
特別區 45-65 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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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韓國 Youngmin Park14, Kyoungmin Kim15, and Kwangkyu Kang16「韓國公寓

噪音現況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建議方案(Current state of apartment nois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cheme to resolve the noise in Korea)」 

本文主要說明依據 2010 年韓國住宅普查的結果顯示，在韓國居住在集合式住

宅(如公寓)的居民比例約為 71%，此一比例比其他國家高得多，公寓噪音已成為一

個主要社會問題，因為近年來發生多件涉及公寓噪音的命案，引發全國重視此一

問題的嚴重性。樓板缺陷被認為是爭端日益增多的首要原因，一旦因為公寓噪音

而引發爭端，目前在韓國並沒有一套處理標準，可供遭受噪音煩擾的居民依循。

雖然因為居民疏忽和結構缺陷而引發涉及公寓噪音的投訴越來越多，但韓國目前

並無立法可管制公寓噪音。在韓國，公寓噪音已成為重大問題，因為近年來發生

多件因公寓噪音而導致的命案，韓國公寓噪音的致因一半以上的責任歸於建商，

因為樓板及隔牆狀況不佳，政府有針對樓板撞擊聲制定標準，根據這項標準，輕

量撞擊噪音可確保低於 58dB，重量撞擊噪音可確保低於 50dB。然而，建築結構

即使達到這些規定，亦無法有效降低公寓噪音，反而會增加相關的抱怨。 

韓國政府計畫從 2014 年起推行新的公寓結構標準，規定樓板無論‘厚度’和‘表

現’均須達到結構標準，政府並決定引進柱型結構施工方法(透過樓板和樑柱傳遞力

量)，以達到絕佳的公寓隔音效果。政府已責成韓國土地及住宅開發公司(KLHC)

從明年起引進這項工法，並透過各項獎勵辦法(如容積率和稅務優惠)，積極推動柱

型結構工法。事實上，韓國公寓噪音抱怨的主要致因來自居民缺乏社區意識，根

據環境部最近的一項調查，73%的噪音抱怨來自鄰居家裡小孩奔跑或走路很大

聲，其次依序是洗衣機或清潔機產生的噪音、拖動傢俱、或彈奏樂器。 

根據調查，韓國公寓噪音中心成立以後，2012 年公寓噪音訴願案件達 7021

件，較 2011 年多出 20 倍以上。目前，公寓噪音中心僅受理都會區居民的訴願，

這項服務未來將擴大到全國。近年來，韓國政府提高了公寓噪音的損害認定標準，

最近並公佈了最大噪音量標準。因此，在日間即使發生一次 55dB(A)的噪音，即

被認定已造成損害。最大日間噪音標準，相當於拋下 1.5 公升塑膠桶所產生的噪音。 
 
 

                                     
14 ympark@kei.re.kr 
15 kmkim@kei.re.kr 
16 kwkang@kei.re.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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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公寓噪音損害認定標準 
標準 量測時間 時段 

之前 以後 之前 以後 

損害認定(最
大噪音) 

日間 55dB(A) 40dB(A) 55 dB(A) 

夜間 45dB(A) 35dB(A) 

5分鐘 1分鐘 

50 dB(A) 

日間時段：06:00~22:00；夜間時段：22:00~06:00 
 

先進國家集合式住宅的噪音標準比韓國嚴格。本文針對韓國、世衛組織(WHO)

和澳洲的室內噪音標準進行了比較。 
 

室內噪音標準比較(dB(A)) 
WHO 澳洲 韓國 
噪音量 噪音量 

 
時段 

LAeq,  
5分鐘 

LAmax 
時間 噪 音

量 
時間1) 

LAeq,  
1分鐘 

LAmax 
時間 

日間 35 - 46Hr 40 07:00~22:00 40 55 06:00~22:00
夜間 30 45 8Hr 30 22:00~07:00 35 50 22:00~06:00
1) 週末假日開始時間為8:00，較平日的7:00延後1小時 

 

世衛組織(WHO)：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99 年建議一套環境噪音準則，表

中呈現的是噪音量和最大噪音量。 

 
特定環境中社區噪音基準值 

特定環境 重要健康影響 LAeq 
[(dB(A))] 

時間基數 
[小時] 

LAmax fast 
[dB] 

住宅室內 言語清晰度&中度煩擾 
日間及夜間 35 16 - 

臥室內 言語清晰度 
夜間 30 8 45 

由上表看來，WHO 的噪音管制標準相當嚴格，所建議之日間住宅室內噪音計

不得高於 35dB(A)，夜間臥室噪音不得高於 30dB(A)(連續 5 分鐘測量)。 

樓板撞擊聲標準相較於韓國的規定，外國的樓板撞擊聲標準比較嚴格。只有

日本和韓國訂有重量-樓板撞擊聲標準，這是因為亞洲人民的靜態生活方式。但在

日本這項標準也不是強制的，而只是建議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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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板撞擊聲標準比較表 

國家 標準 強制/建議 輕量 
-樓板撞擊聲 

重量 
-樓板撞擊聲 

韓國 住宅施工標準相關

規定 
強制 58 dB以下 58 dB以下 

德國 DIN 4109 建議 低於53 dB(A) - 
日本 住宅品質確保促進

法 (第IV級) 
建議 低於50 dB(L) 低於55 dB(L) 

美國 住宅及城市發展法 
(第III級) 

建議 客廳和臥室 
48~55 

- 

在歐洲，並無區分重量或輕量-樓板撞擊聲，因為歐洲人在屋內通常都穿著鞋

子。歐洲國家的標準不是低於韓國，就是與韓國差不多(譬如奧地利 43~50dB，德

國、挪威和芬蘭為 53dB)。在德國，為了預防公寓噪音爭端，政府訂有非常嚴厲的

罰則，一旦發現製造噪音干擾鄰居或公眾情事，罰款可能高達 10,000 德國馬克(約

600 萬韓圜)。在英國，政府訂有明確的社區生活噪音規定，管理單位一旦受理噪

音損害訴願，將先對製造噪音者提出警告，如果持續再犯，將罰款 1,000 英鎊(約

170 萬韓圜)。 

 

四、 澳洲 Marion Burgess17「社區噪音管理與防制：成果與挑戰(Community nois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本文主要說明澳洲近幾十年來，社會對於處理社區噪音之重要性的認知，已

有長足的進步。一般關注的焦點在於與交通及產業有關的主要噪音源，因為這類

型噪音影響的人數較多。為管理噪音而訂定之噪音量限制及噪音防制政策與方法

準則，為進一步防制社區噪音提供了基礎。由於隨著都市及城鎮人口密度的增加，

受噪音影響的人數越來越多，社區噪音已成為不容忽視的問題，國際和國家機構

已經認知到，消減及管理環境噪音以降低其負面影響的重要性。歐盟 2002/49/EC

指令第一段開宗明義便說道：達到高度的健康及環境防護，是社區政策的一環，

其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即是噪音防護，在未來噪音政策綠皮書中，歐盟委員會將環

境噪音視為歐洲主要環境問題之一。針對噪音影響評估，當這些噪音沒有充分防

                                     
17 m.burgess@adf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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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時，世界衛生組織(WHO)有關疾病之環境噪音因素的研究結果指出：…. 西歐國

家因環境噪音而損失之失能調整壽命年(DALYs)的估計值為缺血性心臟病 61,000

年、兒童認知障礙 45,000 年、煩擾 654,000 年。如果將這些因素全部納入考慮，

環境噪音帶來的負擔可能高達 100~160 萬 DALYs，這意味著，在西歐國家中(包括

歐盟會員國)，每年與交通有關的噪音至少造成 100 萬健康壽命年的損失。事實上，

WHO 近年已開始從事制定噪音曝露目標準則的工作，已制定的標準包括 1999 年的

社區噪音準則(Community Noise Guidelines)，和 2009 年的歐洲夜間噪音準則

(Night Noise Guidelines For Europe)。 

國際噪音防制工程學會(I-INCE)已與 CAETS 簽署一項協議備忘錄。NCTC 安排

參與有關環境問題的國際會議，也舉辦有關噪音的研討會，譬如繼第 42 屆國際噪

音年會(Internoise 2013)之後，NCTC 將舉辦「透過降低噪音曝露，減輕城市交通

噪音對健康的嚴重影響」(Lessening the Severe Health Effects of Traffic Noise 

in Cities by Reducing Emissions)論壇。雖然國際機構已發現問題，並提出降

低噪音影響程度的建議準則，但唯有各個國家或地區採行遵從噪音限制標準的政

策，環境方可獲得整體改善。國際噪音生物效應委員會(ICBEN)第 9 小組針對噪音

政策進展之研究發現摘要(Finegold at al)[8]，做出以下報告：一如以往，歐盟

的噪音政策進展最多，但世界其他地區也已展現改善噪音問題的投入，尤其是在

亞洲和北美洲。開發中國家對環境噪音問題的重視不但非常有限，更值得憂慮的

是，其他國家所採行的噪音政策，在這些國家中多半均不適用，環境噪音是個嚴

重問題，對社區居民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必須採取行動來降低噪音的影響。雖

然大多數西方國家已經明確定義了噪音政策，試圖降低過度的噪音曝露，但在開

發中國家，在如何讓這些國家認知噪音問題的重要性，及鼓勵他們採行適當的噪

音防制政策，以維護社區居民的健康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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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歐盟委員會 Marco Paviotti18, Michael Dodds19, Stylianos Kephalopoulos20, 

Piotr Rapacz21, and Koen de Vos22「第二回合噪音繪圖及行動計畫後之歐盟

噪音政策(The EU noise policy after the second round of noise maps and action 

plans)」 

本文主要說明歐盟的環境噪音影響，歐盟環境噪音問題也對經濟造成重大衝

擊，歐盟監管架構提出不同的方案，試圖處理環境噪音問題，並降低其健康影響

風險，做法包括訂定有關噪音地圖、行動計畫和噪音源排放限制的責任。但監管

機構延宕執行和歐盟缺乏企圖心，導致在歐盟制定一套有效的噪音消減政策始終

無法完成，歐盟委員會(EC)的服務包含多項行動，該委員會並建議一系列以改善

當前狀況為目的的法案。 

     歐盟的環境噪音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和歐盟聯合研究中心(WHO-JRC)[1]最近針對歐洲有關環境噪音

的疾病負擔進行了估計，結果發現西歐城市地區每年喪失 160 萬健康壽命年。根

據一項在六個國家執行[2]，並於 2010 年 WHO 部長級會議中發表的「歐洲環境疾

病負擔(EBD)」研究計畫的初步結果，在依公眾健康影響程度評估的眾多環境壓力

源中，交通噪音排名第二。此外，報告所呈現的趨勢是，在歐洲，噪音曝露日益

嚴重，而其他壓力源(如二手煙、戴奧辛和苯暴露)則逐漸減緩。有關第一回合歐洲

策略性噪音繪圖的評估顯示，歐盟都會區內約有 4,800 萬人在夜間曝露於 50dB 以

上的道路噪音中。流行病學證據顯示，長期曝露於高環境噪音的人，罹患心血管

疾病(如心肌梗塞)的風險增加，這項發現也獲得每年歐盟 27 國(EU-27)有 10-20,000

人因環境噪音而早逝的估計數據支持。因此，噪音污染不但有損人們健康，也因

醫療支出增加和工作生產力降低而影響人們的福祉。根據最近的一項估計，歐盟

每年因為這些損失而造成的社會成本為 400 億歐元(約佔 EU GDP 0.4%)。此外，從

社會經濟學觀點看來，大約有 15,000 個工作基本上在提供噪音污染消減服務，其

估計年營收約為 200 億歐元(約佔 EU-27 GDP 0.2%)。此外，環境噪音也是房價的

一個經濟參數，在中歐，此一經濟參數估計為每房產每 dB 25 歐元。  

                                     
18 marco.paviotti@ec.europa.eu 
19 michael.dodds@ec.europa.eu 
20 stylianos.kephalopoulos@jrc.ec.europa.eu 
21 piotr.rapacz@ec.europa.eu 
22 koen.de-vos@ec.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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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前所述，環境噪音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但就重大問題而言(公路、鐵路

及航空噪音)，歐盟環境噪音問題的認知仍然非常扭曲，許多注意力都被放在街

坊、酒吧&夜店、喇叭和工廠噪音方面，在其他廣受討論的環境壓力源方面(如空

氣品質)，也有同樣的情形，往往其影響已經增加好幾倍，但量級卻原封不動。這

種錯誤認知的造成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民眾缺乏適當的資訊，另一方面，由於所採

用的方法及科學証據不足，曝露量及其趨勢的估計仍然非常粗糙。同時，歐盟各

會員國的評估都很片段，相關資訊常令人困惑。 

如果要改善對問題的認知，對於歐盟公民的環境噪音曝露量，必須要有可靠

的估計。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的「環境噪音之評估及管理指令」 (2002/49/EC) 

(END)要求，歐盟會員國(MS)從 2007 年 6 月 30 日開始，必須根據第 7(1)條，以五

年為期，為所有主要道路、鐵路、機場和都會區繪製策略性噪音地圖。 

歐盟會員國主管機關(CA)將可運用策略性噪音地圖，來決定行動計畫的優先

順序，歐盟委員會則可利用策略性噪音地圖，來評估曝露於噪音的人數，這些資

訊也可讓一般民眾明白，他們曝露於噪音的程度，以及當前已採取哪些行動來降

低他們的噪音曝露，使其低於可能危害民眾健康的程度。END 的目的之一是在全

歐盟建立一套共同的環境噪音曝露評估方法。基於這個目的，指令中定義了一系

列共同噪音指標。歐盟會員國則根據 END 第 7 條繪製策略性噪音地圖，由於缺乏

適當的評估，過去始終無法制定 END 所要求的環境噪音評估共同方法。歐盟的政

策目標仍然付之闕如，END 並無訂定野心勃勃的噪音消減作為(如在源頭消減噪

音)，進而帶動其他立法。相反地，END 的規定僅容許利用既有技術，譬如，源頭

的噪音限值是根據噪音源排放之實際噪音量來訂定的，而此一結果往往是業界的

建議。為了改善噪音曝露之估計，END 第 6.2 條授權歐盟委員會制定決定噪音指

標 Lden 及 Lnight的共同評估方法。到目前為止，歐盟委員會評估了在第一回合策略

性噪音繪圖期間(2006 年；2007 年)不同國家的方法所產生結果之可比較性，並做

出結論認為，國家轉置方法中所採用的評估方法差異非常大，評估結果顯示，在

歐盟會員國之間，要提出一致且可比較的曝露過高噪音人口數據，仍然非常困難。

困難的原因在於：1.歐洲所要求的策略性噪音繪圖不完全、2.歐盟層級所報告之數

據品質及格式不一、3.所採用之評估方法不同、4.有關需繪圖道路之選擇和建築物

內人口之分佈的策略不同、5.用於健康影響評估之劑量-反應曲線無法取得或過時。 

降低機動車輛之噪音排放方面，目前機動車輛之噪音限制係由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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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57/EEC 指令和聯合國歐盟經濟委員會第 51 號規範(UNECE Regulation no. 51)

處理，歐盟 70/157/EEC 指令規定了機動車輛噪音限值及詳細的量測要求，這項指

令經過多次修正，主要是為因應歐洲車種組合的改變，這些修正之目的是為了讓

型式-核准噪音限值更加可信賴，就這點而言，修正的主要重點在於，根據最新現

況降低可容許噪音限值，譬如 1995 年的修正。然而，1995 年的噪音限值降低，並

未發揮預期的作用，且後繼的研究也證明，指令中所描述的量測程序，已無法反

映現實生活的駕駛行為。有鑑於前述現行測試方法所產生的問題，UNECE 噪音工

作小組於 2007 年頒佈了新的測試方法。為了監控新測試方法的適用情形，新方法

與現行測試方法平行適用，兩種方法之結果均被呈報歐盟委員會(EC)，做為評估

新方法之適宜性的依據，新測試方法包含加速測試及定速測試，其目的在於讓測

試更能代表今天城市中的一般駕駛狀況，UNECE 第 51 號規範明定適用兩種型式-

核准測試方法–現行測試方法和建議之新測試方法。兩年的兩法並行期過後，將進

行檢討評估，以確定新方法之潛在適用性，並量化採用新方法對現行可容許噪音

限值的影響。歐盟委員會於 2011 年 12 月提出的一項道路車輛噪音規範建議案，

便將新噪音限值納入其中，這些新規定僅適用於新車輛，歐洲的既有車輛將不受

影響，這項建議案以兩階段方法對輕型及中型車輛適用新限值，兩階段分別為降

低 1-2dB(A)噪音量。至於重型車輛，第一階段的噪音限值為降低 1dB(A)，第二階

段則為降低 2dB(A)。根據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最新的政治協商結果，新規範將

提高原建議噪音限值約 2dB，並將實施時間延後數年。如此一來，30 年內整體利

益將不會超過 2dB，因此，環境噪音曝露情形，將大體上維持原樣。由於市場正

逐漸轉向發展環境友善及替代動力車輛(如汽電共生、生質燃料、氫動及電動車

輛)，前述規範符合歐盟委員會現在產業政策「21 世紀歐洲汽車業競爭力提升方案」

(CARS 21)中的建議。CARS 21 於 2005 年推出，其目的在於提供短、中、長期公

共政策之建議，並建立歐洲汽車業監管框架(兩階段新噪音限制+前置時間)。 

歐洲機場作業限制方面，歐盟委員會頒佈引進社區機場噪音相關作業限制的

2002/30/EC 指令。這項指令採行國際噪音管理原則，包括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

「平衡法」(balanced approach)概念。此一飛機噪音管理概念包含四個主要元素，

並要求謹慎評估所有不同的消減噪音選項，包括在源頭消減飛機噪音、土地利用

規劃及管理措施、噪音消減操作程序、和作業限制，不偏向任何法律義務、既有

協議、現行法律及既定政策(2002/30/EC 指令)。這項指令並允許主管機關對「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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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標飛機」(marginally compliant aircraft)施以限制，譬如僅符合噪音標準 5dB 以內

的飛機。雖然這項指令確實發揮了若干正面效果，但其影響卻是非常有限的，該

指令引進與平衡方法相當一致的標準，並確實要求在考慮作業限制時，應將所有

利害均納入考量。歐盟委員會於 2008 年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02/30/EC 指令並

未對相關機場之噪音管理發揮直接影響。因此，歐盟委員會於 2011 年 12 月提出

一項引進機場噪音相關作業限制的建議案，以取代 2002/30/EC 指令。這項建議案

之目的在於修改現行歐洲機場周邊噪音策略。措施消減航空噪音：1.在源頭消減噪

音(如較安靜的飛機)、2.機場周邊地區實施較佳的土地利用管理、3.採行作業噪音

消減程序(如採用特定跑道、路線或程序)、4.實施噪音相關作業限制(如夜間禁飛

或逐步淘汰噪音較大的飛機)。選擇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推行噪音相關作業限

制要滿足以下前提：主管機關立場穩固；根據研究和諮詢結果，判定確實存在噪

音問題；確定作業限制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此外，建議案還提出更嚴格

的「勉強達標飛機」的定義，其目的在於加速逐步淘汱產生不成比例噪音影響之

噪音最大的機隊。雖然此一更嚴格定義可望為機場噪音減降帶來不同的景象，但

歐盟理事會(European Council)和歐洲議會(Parliament)希望延後實施歐盟委員會所

建議之較嚴格定義。事實上，這是目前兩個較爭議的議題之一。另一個爭議性議

題是審查權，歐盟會員國正在依照協同一致的評估程序設定目標，各會員國將對

其所採行之飛機噪音消減措施負最終責任。另一方面，歐盟委員會對評估程序擁

有審查權，其目的在於檢查評估程序之執行品質，以確保評估程序之正確遵循及

適用。 

在處理飛機噪音方面，歐盟委員會的其他活動包括兩項主要的聯合計畫 – 

Clean Sky 和 SESAR。這兩項計畫的重點均為目的性研發，希望透過採用噪音較小

的飛機及執行噪音消減作業措施，達到消減機場噪音的目的。「清淨天空」(Clean 

Sky)是歐盟委員會與航空業共同執行的一項公民營合作計畫，其目的在於促進有

關航空環境影響之重大步驟變革。七年期間將編列 16 億歐元預算的 Clean Sky 計

畫，可望加速技術突破性發展，並縮短在全尺寸驗證機上測試過之更清淨新方案

的上市時間，進而為消減航空之環境足跡做出重大貢獻(如排放及噪音消減和綠色

生命週期)。Clean Sky 計畫也支援 ACERE(歐洲航空研究諮詢委員會)所設定的目

標–即 2020 年之前消減每航班之感知噪音量 50%。 

歐洲鐵路噪音政策方面，在鐵路互通性指令(2008/57/EC 指令)的基礎上，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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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採行歐洲層次的火車噪音標準：規範傳統火車噪音的“委員會技術規格互通

性決議–噪音(TSI Noise)，和規範高速火車及其噪音的“委員會技術規格互通性決

定–高速列車”。目前歐洲鐵路局(ERA)正在依其授權進行 TSI Noise 的修正程序，

ERA 將於 2013 年底以前向 EC 提出修改 TSI Noise 的建議。歐盟委員會無法預知

ERA 工作小組的研究結果，但降低噪音限值(新車輛)和併入高速列車噪音要求已

被列入歐盟委員會的議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既有鐵道車輛適用噪音限值未在

規劃中，主要是因為受限於法律基礎：互通性指令並未授權將互通性措施(如 TSIs)

應用於鐵道車輛，因此在相關 TSI 正式生效前，尚無法對既有鐵道車輛適用噪音

限值。歐盟委員會鼓勵會員國針對火車噪音量徵收噪音差別化軌道通行費

(NDTAC)。建立單一歐洲鐵路區的指令(2012/34/EU 指令)，提供徵收此一費用的

可能性。迅速降低火車噪音的主要工具是，將貨車廂的“吵雜”鑄鐵煞車塊，用合

成或有機煞車塊來取代，讓火車行駛起來比較安靜。因此，歐盟委員會在建議案

中納入建立“連接歐洲設施”的條文(COM(2011)665/3)，讓歐盟可以成立共同基金為

既有的貨車廂換裝噪音較小的煞車塊，以便降低貨車廂發出的噪音。歐盟委員會

建議的支援比例，最高可達合理成本的 20%。 

2012 年 11 月，歐洲議會發佈一份檢討環境噪音對健康影響之最新證據報告，

概述當前歐盟噪音監管框架，評估其效用，並提出未來改善方法。該報告所提出

之綜合噪音策略建議中，包括歐盟扮演更強勢的角色，因為問題是歐盟全面的，

必須在歐盟層級加以處理，並採取整體方法(包括在源頭及接收處的措施)。目前，

歐盟委員會正在思考改善未來認知問題的方法，譬如確實讓民眾參與噪音消減過

程，獲得充分告知，並瞭解自己所曝露之高度健康風險。最後，還需要制定可能

推動從源頭管理的宏偉目標，包括提供必要的經驗資源(將取決於歐盟政界對此問

題的共同願景)。有鑑於此，歐盟委員會發起一項探討在源頭執行鐵路噪音消減措

施之影響的評估研究。該研究將針對有效執行歐盟鐵路噪音消減政策之不同方

法，進行整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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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心得 

為有效提升整體噪音管制，歐盟係採取類似 Top-down 的模式規劃一系列噪音

管制（理）方案，其中歐盟指令要求各成員國應積極執行噪音地圖及之後的行動

計畫等成果資訊，並須通過有效途徑對公眾發佈，以便於公眾參與和監督。歐盟

指令並規定各歐盟成員國須為超過 25 萬人口的城市和城市的大流量道路、鐵路、

機場等重要地區的編製噪音地圖，並且每 5 年進行評估和更新，該法令被視為噪

音地圖以立法得以確認的里程碑，歐洲如瑞典、西班牙、英國、荷蘭及法國等國

執行都市噪音地圖並結合地理資訊系統(GIS)。其中歐洲共同市場未來噪音政策綠

皮書(European Community Green Paper on Future Noise Policy)中提到：環境噪音是

歐洲的主要環境問題之一，但是比起其他環境問題，例如空氣及水污染，噪音污

染問題卻沒有受到那麼多的重視，另未來噪音政策綠皮書裡還提到：雖然個別來

源的噪音有大幅的改善，但整體的環境噪音還是沒有顯著的改善，舉例來說，因

為整體交通量的大幅增加，安靜車型的推出所帶來的噪音減少並沒有太大功效，

故歐盟採用許多方法來加強管理環境噪音，例如強化城市整體規劃、交通運輸管

理和補償等方針。此外，為了擬出一個共同的方法來管理噪音污染，歐盟提出了

環境噪音指導方針，這個指導方針在英格蘭被納入環境噪音條例（Environmental 

Noise Regulations）中，歐盟環境噪音指導方針要求會員國製作的噪音管理地圖描

繪出在建築物外能感受到的平均噪音污染程度，噪音管理地圖製作的目的是幫助

排出優先處理案件的順序，以及為了使歐洲各地的噪音污染程度能方便拿來做比

較，噪音管理地圖能顯示受到高度噪音污染的區域，因此有助於相關單位針對這

些區域研擬噪音管理行動計畫。 

經過幾年的努力，歐盟各成員國將於未來 3 年內陸續完成噪音地圖的繪製工

作，接下來歐盟開始規劃管制標準值，惟各歐盟成員國發現，如果噪音管理地圖

一旦由政府公布並制訂管制標準，當超過噪音管制標準值時，需由政府負責編列

預算進行相關改善工作，也就是由全民負擔噪音改善經費，其所須花費的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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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極為龐大，依目前各歐盟成員國經濟狀況，將是須克服的大難題。所以歐盟也

開始思考是否參考我國現行噪音管制作法，分別針對噪音污染源制訂個別之噪音

管制標準，當超過管制標準時，由政府要求噪音污染源自行編列經費進行改善，

此種做法在成本效益上來看，相較由政府編列預算來的更為可行，且已有相關國

家實際執行案例（包含我國），故歐盟刻針對此一議題進行深入討論。 

相對歐盟所採取噪音地圖之 Top-down 噪音管制（理）模式所面臨的改善經濟

效益瓶頸問題，我國在噪音管制上所採取的策略則類似 Bottom-up 模式，其主因

係為因應我國地狹人稠的特殊性，本署於噪音管制上係採取噪音源頭管制，即分

別針對各類噪音源（工廠、娛樂營業場所、營建工程、陸上運輸系統等）制定噪

音管制標準，並要求噪音源製造或管理者應負起噪音改善的責任，爰此，在實際

改善成本效益上因轉嫁由噪音製造者負擔，故執行上較無窒礙問題。 

此外，由於國際間噪音管制的邏輯一直是以物理性的噪音檢（監）測標準為

依據，近年來國際間有另一派想法出現，認為噪音管制除了物理性的噪音標準外，

應該更進一步將人體的感受度（舒適度）納入評估指標中，才能進一步從「量」

的管制進入「質」的管理，故今年度噪音年會中特別針對聲環境品質及人體噪音

感受度等議題進行相關討論，透過將人的主觀感受納入噪音管制（理）架構中，

以期達到本屆大會主題的目標 Noise Control for Quality of Life。 

二、建議事項 

（一）此次參與國際噪音年會，於會中發表了我國航空噪音之管制措施成果，提高了我

國的能見度及國際參與度，建議未來仍應持續派員參加，以獲取各國新的噪音管

制方向及新知。 

（二）本署現行噪音管制上係採取制定各類噪音源噪音管制標準模式，雖然能避免掉歐

盟所面臨的改善成本效益瓶頸問題，但對於整體環境品質管理上仍有所欠缺，故

本署應持續關注歐盟噪音線圖後續發展，並參考歐盟採取噪音地圖噪音管制（理）

模式之優點，納入後續我國環境噪音管理之參考，透過結合現行噪音源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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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噪音地圖管理模式，應可再進一步提升我國環境噪音品質管制成效。 

（三）針對國際間開始重視人體感受度的噪音管理趨勢，本署可先蒐集彙整研析國外交

通噪音煩擾度調查指標及聽覺敏感之研究文獻資料，並進行本土性噪音人體煩惱

度現地調查工作，建立我國「噪音暴露量─反應關係曲線」，再依調查結果進行

研析評估，並持續追蹤國際後續發展方向，期與國際噪音管制（理）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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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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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於 2013 Inter-Noise 國際噪音年會發表之論文--「台灣直昇機航空

噪音防制區劃定及等噪音線修正方法」（Correction Methods for Aircraft 
Noise Control Zone and Noise Contours Planning at Helipor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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